
沁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行政相对人违法风险点及防控措施

序

号

行政相

对人
违法风险点

风险

等级
处理依据及裁量标准 防控措施

1 工业企业

违规生产《产业结构

调整指导目录》中

“淘汰类”产品

高

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 年本）》：淘汰

类产业属禁止投资项目，地方政府和企业需在规

定期限内完成淘汰工作，逾期未整改的将依法查

处。

1.开展产业政策专项宣

讲，明确淘汰类产能范

围；

2.建立企业产能类别台

账，定期排查；

3.引导企业转型升级，对

接合规产业项目。

2
高耗能工业

企业

未按规定开展节能管

理，存在能源利用效

率不达标、使用国家

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

/工艺

中

《节约能源法》第七十一条：使用国家明令淘汰

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，由管理节能工作的

部门责令停止使用，没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

备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

出意见，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

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。

第七十二条：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

准用能，情节严重，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

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，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

门提出意见，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

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。

1.组织节能法规培训，指

导企业建立能源管理体

系；

2.协助企业开展节能诊

断，更换高效设备/工艺；

3.联合节能监察机构开展

帮扶性指导检查。

3 工业企业

工业固体废物（如废

矿石、生产废渣等）

擅自倾倒、堆放，未

规范处置

中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

一百零二条：擅自倾倒、堆放工业固体废物的，

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所需处置费用 1

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，所需处置费用不足 10 万

元的，按 10 万元计算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

权的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或者关闭。（工信部门

协同生态环境部门监管）

1.宣传固废处置法规，明

确规范处置要求；

2.协助企业对接固废综合

利用或合规处置机构；

3.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

固废管理指导服务。

4 工业企业

工业生产场所存在一

般安全生产隐患（如

设备防护装置缺失、

操作流程不规范等）

且未及时整改

低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二条：生产经营单位未

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，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

期消除，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生产经营单位拒

不执行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对其直接负责的

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

追究刑事责任。（工信部门协同应急管理部门指

导）

1.开展安全生产法规宣

传，明确设备安全、操作

规范要求；

2.联合应急管理部门开展

安全生产指导检查，现场

指出隐患并指导整改；

3.推荐企业采用安全先进

的生产设备及管理模式。

5 信息化企业

未按规定落实网络安

全防护措施，导致信

息系统存在安全漏洞

（如未定期更新防护

程序）

低

《网络安全法》第二十一条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

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、网络侵入等危害

网络安全行为的技术措施。第二十五条网络运营

者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，及时处置系

统漏洞、计算机病毒、网络攻击、网络侵入等安

1.开展网络安全法规培

训，明确防护要求；

2.组织网络安全企业为信

息化企业提供技术指导，

协助排查修复漏洞；



全风险；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的事件时，立即启

动应急预案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，并按照规定

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。第五十九条：网络运营者

不履行本法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网络

安全保护义务的，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给

予警告；拒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网络安全等后果

的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，对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

3.建立网络安全问题反馈

渠道，及时响应企业咨

询。


